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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東 部 分 署 辦 理 「 1 1 5 年 

海洋學生體驗營－(親海有愛、綠島同行)」活動簡章 

 

 

壹、活動宗旨 

為強化國人對我海巡人員執法任務及海洋政策認識與支

持，藉由募集青年學子實地探訪，搭配東部離島生態環境

教育及在地海洋文化參訪，使學員充分感受東部地區生

態、海洋資源永續與保育之珍貴與重要性。 

貳、承辦機關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 

參、活動日期：115年7月23日至24日。 

肆、活動名額：20人。 

伍、活動地點：綠島地區。 

陸、活動行程(如附件1-行程規劃表) 

本活動各梯次均預定於第1天上午10時30分，至本分署興安

海洋驛站報到，並參觀興安海洋驛站後，前往富岡漁港，

搭乘巡防艇至綠島，詳情如下： 

一、 2天1夜行程(綠島)： 

第一天： 

臺東/東部分署興安海洋驛站→富岡漁港→綠島→綠島環

境生態簡介→朝日海底溫泉。 

餐食：東部分署興安(午餐)、釣魚人餐廳(晚餐)。 

住宿：監獄民宿。 

第二天： 

人權紀念公園→免稅店→富岡漁港→臺東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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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綠島(早餐)、綠島風味情餐廳(午餐)。 

柒、參加資格 

一、 限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參加。 

二、 身心狀況良好，身體機能健全，且無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漢生病、精神疾病、法

定傳染病或其他等不適宜激烈運動之病症。 

(二) 施用毒品或濫用藥物成癮者。 

(三) 懷孕者。 

捌、報名流程 

一、 報名時間：請於115年5月1日9時起至5月31日17時進入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官方網頁線上報名；參加人數

20人，惟該梯次報名人數達20人，則提前截止報名。 

二、 報名作業： 

(一) 原則上採線上報名。 

(二) 報名相關文件： 

1、由參加人員填寫報名表，並應同時上傳或另行以其他適

當方式繳交報名相關文件掃描檔或影本，以供審查；文

件或資料不齊全，經本分署限期補正而未依規定補正

者，視同放棄報名。 

2、報名相關文件包含學生證、身分證或護照，以及其他相

關資料，低收入戶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三、 遴選方式： 

經審查符合參加資格者，依報名序號決定錄取及備取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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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告、通知及遞補作業 

(一) 由本分署於機關網站公告合格入選人員名單，並以電郵

個別通知遴選結果(未滿18歲者，應同時通知法定代理

人)，以及合格入選人員繳交活動費用事宜。 

(二) 合格入選人員完成繳費後，列為正式錄取人員；未完成

繳費者，本分署得取消合格入選資格，並通知備取人員

遞補及繳交活動費用。 

(三) 本分署於完成收費及遞補作業後，應將正式錄取人員名

單於該分署機關網站公告，另報送海巡署備查。 

(四) 正式錄取人員嗣經發現不符合參加資格、未依規定繳驗

報名相關文件正本或有其他特殊重大情事者，本分署得

取消錄取資格，並通知該梯次備取人員遞補及繳交活動

費用。 

(五) 報到時應繳驗報名相關文件正本，以利確認資格及核對

身分。 

玖、營隊編組 

一、 工作人員：3名(含1名 EMT1人員隨隊，採機動調整)。 

二、 醫療照護：遇特殊緊急事件，醫療照護醫院為臺東馬偕

紀念醫院及綠島衛生所。 

三、 參與學員：20名。 

拾、活動費用及繳費方式 

下列費用納入參加費用，應臨櫃匯款至本分署國庫專戶(中

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帳號24671002129063、戶名：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郵政匯票或其他適當方式辦

理收(退)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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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期間參加學生每人所需繳交費用： 

講師鐘點費、專業場域活動費及活動紀念 T 恤由海洋委員

會補助，詳情如下： 

(一) 2天1夜活動，包含伙食費(720元)、交通費(650元)、住

宿費(1,000元)、保險費(85元)、雜費(95元)，每人合

計新臺幣2,550元整。 

(二) 以保管款科目列帳管理；另個人活動費用，不包含至報

到地點及返家之路程所衍生之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費

等。 

二、保險契約依保險公司實際簽訂內容為主，保險期程自活動

報到時起至結束日24時止。 

拾壹、活動退費原則 

一、 下列費用納入活動費用，各地區分署應訂定合理收費標

準，並以設立匯款專戶、郵政匯票或其他適當方式辦理

收（退）費事宜： 

(一) 個人活動費用，包含交通、住宿、伙食、保險、清潔、

專業場域租賃、講師費等，但不含至報到地點及返家之

路程所衍生之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費。 

(二) 保險契約依各營隊與保險公司實際簽訂內容為主，保險

期程自活動報到時起至活動結束日24時止。 

二、本活動相關報名資訊中，應充分說明活動之取消、中止、

改期及有關錄取人員未全程參加或中途離隊退出活動時之

退費方式，將依「海洋委員會海巡署115年海洋學生體驗

營活動退費原則」（如附件4）辦理，並於前揭事由發生時

依據該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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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所需經費依「使用者付費」及「多退少補」原則，由

參加人員繳交之活動費用支應；各地區分署行政人員費用

部分由各地區分署經費自行支應；巡防艦艇油料費由艦隊

分署支應。 

拾貳、應變措施 

一、 活動行前，倘疫情影響或遇颱風或海象惡劣不宜航行等

天候因素，承辦單位保有延期、變更或取消本活動之權

利，屆時請以承辦單位公告或個別通知內容為準。 

二、 如家屬緊急狀況可聯繫活動承辦人；另活動期間之午餐、

晚餐或休息時間，安排學員與家屬聯繫。 

拾參、報到須知 

一、 報到時間、地點與活動須知，於正式錄取人員公告後，

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個人信箱。 

二、 報到時請攜帶報名相關文件正本(附件5、7、8)、國民身

分證、健保卡、學生證(如有重型機車駕照者務必攜帶)，

並備妥個人隨身物(藥)品；另考量艦艇上活動安全全程

請穿著救生衣，另請避免穿著裙裝、拖(涼)鞋，以輕便

褲裝、防滑運動(休閒或膠)鞋為主。 

拾肆、一般事項 

一、 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漢生病、精神疾病、法

定傳染病(如開放性肺結核等)、曾施用「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條所稱之毒品、經體溫量測有發燒症狀，以及

懷孕者，皆不得參加。隱匿不報，致活動期間肇生事故

者，由參加學員及家長自行負責，報到時倘發現前述病

症者，承辦單位逕予取消資格，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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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確保活動過程安全，請詳閱並確實遵守活動須知及登

島注意事項(如附件9、10)。 

三、 為體現團體形象，將委外設計具有代表本活動圖像之排

汗衫供參加學員穿著；請依個人身型就排汗衫尺寸表核

對，於報名表內填註，俾利即早訂製(如附件11)。 

拾伍、本簡章相關附件 

一、 行程規劃表，如附件1。 

二、 經費估算表，如附件2。 

三、 報名及錄取作業流程，如附件3。 

四、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114年海洋學生體驗營活動退費原則，

如附件4。 

五、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5。 

六、 問卷調查表，如附件6。 

七、 報名表，如附件7。 

八、 參加活動同意書，如附件8。 

九、 活動須知，如附件9。 

十、 登島注意事項，如附件10。 

十一、 海洋體驗營排汗衫尺寸表，如附件11。 

 

拾陸、本次活動承辦單位及聯繫資料 

海巡署東部分署秘書室 賴宇廷 科員 

聯絡電話：089-226435分機861604 

郵遞地址：95058臺東市興安路二段546號 

電子郵件信箱：E106101101@cga.gov.tw 

 

 

mailto:E106101101@cg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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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東 部 分 署 「 1 1 5 年 

海洋學生體驗營-親海有愛、綠島同行」-行程規劃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 主／協辦單位 備考 

7月23日 

 (星期四) 

10：00 

│ 

10：30 

興安 

海洋驛站 

報到、領取資料 

東部分署 

 

10：30 

│ 
11：30 

開訓及幹部介紹暨海洋驛

站導覽 

 (室內課程) 

 

11：30 

│ 

12：40 

午餐/休息 
東部分署/警衛

隊第六中隊 
 

車程20分鐘 

13：30 
｜ 

14：30 
富岡漁港 

海上航行活動規劃: 

1、航行任務簡介 

2、海巡艦艇介紹 

東部分署/第十

五海巡隊 
 

14：30 

｜ 

15：00 

綠島地區 

民宿 CHECK IN 東部分署 監獄民宿 

15：00 

｜ 
17：00 

租用中巴士/綠島環境生

態簡介 
(室外課程) 

東部分署/第一

三岸巡隊 

海巡志工 

楊麗萍 

17：00 

｜ 

18：30 

晚餐/休息 東部分署 釣魚人餐廳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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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程30分鐘 

19：00 

｜ 

20：30 

綠島地區 朝日海底溫泉 東部分署  

車程30分鐘 

21：00 

｜ 
綠島地區 盥洗/夜宿綠島 東部分署  

7月24日 

(星期五) 

07：30 

｜ 

08：30 

綠島地區 早餐/點名 東部分署 

 

車程30分鐘 

09：00 

｜ 
11：00 

綠島地區 

人權紀念公園(室外課

程)/ 綠洲山莊人權紀念

公園蠟像館、模型館 

(室內課程) 

東部分署/東部

國家風景管理

處 

解說員 

車程15分鐘 

11：15 

｜ 
11：30 

綠島地區 整理行李/退房 東部分署  

車程15分鐘 

11：45 

｜ 
14：00 

綠島地區 

午餐/休息 東部分署 綠島風味情餐廳 

14：00 

｜ 
15：00 

免稅店/合影及返回南寮

漁港 
東部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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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 

16：00 

富岡漁港 

返航-撥放影片 

永續海洋-科技綠能 

永續海洋-海洋保育 

東部分署/第十

五海巡隊 
 

車程30分鐘 

16：30 

│ 
臺東車站 解散、賦歸 東部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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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分署「親海有愛、綠島同行」行程規劃表2天1夜活動每梯次經費概算表 

類別 經費項目 金額 
平均每人金

額 
備註 

參加人

員自付

費用 

伙食費 14,400 720 

1、 本島1餐：午餐120元，計

120元/人。 

2、 綠島3餐：晚餐300元、早

餐民宿附、午餐300元，

計600元/人。 

交通費 13,000 650 綠島鄉當地業者中巴士租金。 

住宿費 20,000 1,000 
綠島民宿費用1,000元/人，共

5間。 

保險費用 1,700 85 

1、 2天之旅遊平安險（身故

200萬、意外及意外門診

10萬以內）。 

2、 依保險公司當月報價金額

而定，採多退少補方式辦

理，暫以85元/人。 

雜費 1,900 95 
暈船藥、水、教材、停車費、

中巴士駕駛餐費等相關費用。 

參加人員自付費用合計 51,000 2,550 

講師鐘點費、專業場域活動費

及活動紀念 T恤由海洋委員會

補助，每位學員自付2,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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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1 1 5 海 洋 學 生 體 驗 營 

報 名 、 審 查 及 遴 選 作 業 流 程 

 

 

 

 

 

 

 

 

 

 

 

 

 

 

 

 

 

 

 

 

 

 

附件2 附件3 

通知補正報名相關文件或資料 

審查資格 

遴選人員及整併作業 

公告合格入選人員名單 

個別通知合格入選人員 

收取參加費用 

辦理遞補作業 

公告正式錄取人員名單 

個別通知正式錄取人員 

查驗報名相關文件正本 

受理報名並收取報名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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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巡署115年海洋學生體驗營活動退費原則 

一、出發日前、出發日當日或出發日後，因天然災害、重大事

故、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參加人員之事由，致活動

取消、中止或改期，致參加人員無法（繼續）參加時，承

辦機關應於扣除已代繳或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後，將餘款退

還參加人員。 

二、 出發日前，因可歸責於參加人員之事由，致全程均無法參

加時，承辦機關應於扣除已代繳或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及下

列賠償金額後，將餘款退還參加人員： 

（一）出發日前第四十一日以前，參加人員主動告知承辦機關

無法參加者，賠償活動費用百分之五。 

（二）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參加人員主動告

知承辦機關無法參加者，賠償活動費用百分之十。 

（三）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參加人員主動告

知承辦機關無法參加者，賠償活動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參加人員主動告知承

辦機關無法參加者，賠償活動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出發日前一日，參加人員主動告知承辦機關無法參加

者，賠償活動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出發日當日或出發日後參加人員始主動告知，或未主動

告知承辦機關無法參加者，賠償活動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活動費用金額，應先扣除已

代繳或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後計算之。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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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機關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基準者，得就

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三、出發日後，因可歸責於參加人員之事由，致於中途離隊退

出活動時，不予退還活動費用。 

四、本原則所稱已代繳或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其金額計算標準

如下： 

（一）住宿費：按實際參加日數（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及

廠商收（退）費標準計算應繳金額。 

（二）活動保險費、伙食費、門票費、紀念品(T 恤、相框、

相片等)、旅遊清潔組、清潔費、洗滌費、交通費（租

賃船舶或車輛）、參訪體驗費、講師費、專業場域租賃

費、行政雜費：按實際支出費用及廠商收（退）費標準

計算應繳金額。 

五、承辦機關應於簡章、文宣、通知及其他相關資料中事前主

動說明退費原則；辦理退費作業時，亦應主動提供費用明

細，避免衍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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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          同意並授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於所

舉辦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115年海洋學生體驗營-親海有愛、

綠島同行」拍攝、編輯、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聲音，

並同意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基於公務目的，自行或授權第三

人，於網站、刊物、平面、電子及其他各類媒體使用之。  

本人亦同意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就上述著作物享有

完整之著作權。 

此致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 

立同意書人：  

（未滿18歲者，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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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115年海洋學生體驗營- 

親 海 有 愛 、 綠 島 同 行 」 - 問 卷 調 查 表 

日期：115年    月    日 

親愛的參加人員您好： 

很榮幸承辦本次活動，為了解您對活動內容及服務品質之滿意度及建議事

項，爰進行問卷調查。您的寶貴意見將作為未來精進類似活動之重要參考，煩請

您費神填答。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並祝您平安、快樂！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  敬上 

第一部分  受訪者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是：□男   □女。 

2.請問您的年齡是：□15歲以下  □16～19歲  □20～29歲  □30～39

歲  

□40歲以上。 

3.請問您下次還會參加海洋委員會海洋體驗營活動嗎？□會  □不會 。 

4.請問您如何得知本活動訊息？（可複選)□報章雜誌  □學校公告 □

網路新聞     □海洋委員會或所屬機關網站   □教育部網站  □臉書   

□PTT    □師長親友告知  □其他：__________。 

第二部分  服務品質 

項
次 

項目 您的滿意程度(請打圈「○」） 
低-----------------------高 

1 行程費用 1 2 3 4 5 

2 行程內容 1 2 3 4 5 

3 活動天數 1 2 3 4 5 

4 交通工具 1 2 3 4 5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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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宿安排 1 2 3 4 5 

6 餐食內容 1 2 3 4 5 

7 授課師資 1 2 3 4 5 

8 工作人員之服務品質 1 2 3 4 5 

第三部分  整體評價 

如果以10分作為總分，您對於本活動整體內容與服務品質評價為______

分。  

第四部分  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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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1 1 5 年 海 洋 學 生 體 驗 營 

東 部 分 署 「 親 海 有 愛 、 綠 島 同 行 」 報 名 表 
 
 

近6個月 
2吋照片 

姓名  性別 □男 □女 □多元性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血型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素食 
 □是 
 □否 

就讀學校  

社團 
經歷 

 
 
 

系所  

年級  

戶籍地址  

聯絡 
方式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其他： 

緊急聯絡人  

身心
狀況 

是否身心狀況良好，身體
機能健全，且無下列情形
之一者：1.患有心臟病、
氣喘病、癲癇症、漢生
病、精神疾病、法定傳染
病或其他等不適宜激烈運
動之病症。2.施用毒品或
濫用藥物成癮者。3.懷孕
者。 
□是 
□否（請敘明病症） 

與報名人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住家、行動）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T 恤尺寸  

退款帳戶資訊 
戶名(若非本人帳戶請註明帳戶使用者關係)： 

帳戶資訊(銀行分行及帳號)： 

資料蒐集 是否同意提供個資供海洋委員會作為後續相關類別活動運用 □是□否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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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簽章 

茲切結本報名表及所附報名相關文件內容均與事實相符，如有不符，願放
棄報名資格。 
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未滿20歲者，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或蓋章) 

身分證正面浮貼處 身分證反面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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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東 部 分 署 「 1 1 5 年 

海洋學生體驗營-親海有愛、綠島同行」-活動同意書 

 
 

本人           為參加東部分署「親海有愛、綠島

同行」活動，願恪遵活動有關規定及工作人員之指導；

嗣活動期間如因未遵守相關規定及工作人員之指導，致

發生意外事故，使本身法益遭受損害，同意自行負擔一

切法律責任。 

 

此致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 

 

 

立同意書人： 

 

 

家長： 

（未滿18歲者，應得家長同意並簽名） 

 

就讀學校（系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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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東 部 分 署 「 1 1 5 年 

海洋學生體驗營-「親海有愛、綠島同行」-活動須知 

 

 

1、本活動海上航程綠島約2小時(來回)，請隨時注意中央氣象

署海(氣)象資訊，如因故取消，將統一通知活動學員。 

2、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漢生病、精神疾病、法定傳

染病及懷孕者，皆不得參加本活動。隱匿不報，於活動期間

致生事故者，由參加學員及家長自行負責，報到時倘發現有

前述病症者，逕予取消錄取資格。 

3、為防治新冠併發重症/流感疫情： 

(1)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避免參加活

動，有發燒者，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24小

時後，才可參加活動，如活動辦理當日未達此標準，應避

免參加。 

(2)另航程期間疑似新冠併發重症/流感個案，採隔離醫療措

施，不得參與活動，避免交互感染。 

(3)請學員於活動中，保持良好衛生習慣，應勤加洗手及酒精

消毒，並注意與他人互動距離。 

4、本活動各梯次應於第一日上午10時30分前至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東部分署興安海洋驛站(臺東市興安路二段546號）辦理報

到(或於當日上午10時許由本分署車輛於臺東火車站接送）。 

5、活動學員請自行備妥相關個人簡便隨身物品(暈船藥、常備

藥品、防曬乳、長袖服裝、防蚊液、手電筒、透氣水陸兩用

鞋、文具、盥洗用具、換洗衣物、拖鞋、雨傘、輕便雨衣、

環保杯筷等個人日常用品），活動期間請恪遵同行工作人員

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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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並注意個人自身安全。 

6、依行程安排，請各位學員備妥可涉(入)水之輕便衣物，活動

時遵從工作人員之指示，斟酌自我能力、體力狀況來決定是

否前往，若有不適，請隨時告知同行工作人員，俾利協助並

進行必要之照顧。 

7、感謝各位學員積極參與本活動，希望能將這次在東部離島海

巡觀摩體驗的成果帶回分享，並踴躍投稿發表於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海巡季刊及報章媒體、臉書、IG 發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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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115年海洋學生體驗營-親

海 有 愛 、 綠 島 同 行 」 - 登 艦 及 登 島 意 事 項 

 

一、 艦艇登艦注意事項： 

(一) 為落實海巡體驗，使學員體認海洋權益、海洋環境、生

態保育，推動海洋活動，喚起全民守護海洋意識，將藉

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防艇執行巡弋勤務時，搭載學員

前往綠島地區進行海巡體驗活動。 

(二) 搭乘海巡艦艇時，由於海面波浪不定，人員接駁過程仍

有危險可能，請穿著救生衣，務必遵守船上工作人員的

指示，發揮互助精神並注意自身與同行夥伴的安全。 

(三) 學員非屬必要不可離開艙房擅自行動，如欲至艙間外部

(甲板)活動，應經船艇幹部同意，始得前往。 

(四) 艙房內嚴禁煙火，吸菸者航行期間請勿吸菸。 

二、登島注意事項： 

(一) 島上供應膳食，請依指示於指定地點用餐。 

(二) 避免在戶外吸菸或任意拋擲火種，以免引起火災。 

(三) 請隨身攜帶個人需用藥品，若有不適，請隨時告知同行

工作人員，將視情況請隨隊醫護人員協助必要之照顧。 

(四) 請斟酌個人狀況，準備遮陽衣帽、防曬油等物品，以免

曬傷。 

(五) 任何島上文物(含礦、植、生物)均不得攜出。 

(六) 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留給下一個人同樣美麗的海中世

界。 

(七) 可攜帶適當裝備(望遠鏡、圖鑑、記錄本等)進行生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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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惟登島服裝以輕便、舒適為佳(注意防曬)。 

(八) 環島公路上常有碎石，騎乘機車請減速或慢行，島上無

紅綠燈，經過村落注意岔路及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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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海洋學生體驗營活動紀念 T恤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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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汗衫尺寸表 

 
尺寸 S M L XL 2XL 3XL 4XL 

胸寬 38 40 42 44 46 48 50 

肩寬 17 18 19 20 21 22 24 

衣長 25 26 27 28 29 30 31 

備註： 

一、 上列尺寸為英寸(換算公分乘2.54)。 

二、 胸寬係為排汗衫胸寬1圈(非單面)。 

 


